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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海南椰岛（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行调整的相关议案，

对此前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预案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披露的《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

程序”的修订 

（一）修订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获得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国资监管部门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修订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获得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2016 年 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进行调整的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的修订 

（一）修订前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448,200,000 股，海口国资公司持有

公司股份 78,737,63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7.57%，为公司现有控股股东。海

口国资委为海口国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海口国资委为公司现有实际控制人。 

2015 年 3 月 30 日，海口国资公司与海南建桐签订了《海南椰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7873.7632 万股国有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海口国资公司将其持

有的上市公司 17.57%股权转让海南建桐，海南建桐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而其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投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次转让尚需取得国务

院国资委的同意。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85,416,666 股，现有控股

股东、潜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均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完成后，公

司总股份将由发行前的 448,200,000 股增加至 533,616,666 股，控股股东持股

比例由 17.57%变为 14.76%，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

本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修订后 

截至 2016 年 1 月 14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持股明细如下： 

持股单位 持股数量（股） 比例%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恒鑫一

期集合资金信托 
27,590,000 6.16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恒赢 1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187,770 3.61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恒赢 1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590,000 3.10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恒赢 1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908,700 1.88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恒赢 1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440,600 1.21 

童婷婷 5,000,000 1.12 

东方资本及一致行动人持股合计 87,717,070 19.57 

海口国资公司 78,737,632 17.57 

注：东方资本与山东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童婷婷是一致行动人的关系，有关一致行

动人的基本情况详见公司 2015 年 12 月 11 日公告的《详细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版）》。 

截至 2016 年 1 月 14 日，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448,200,000 股，东方资本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控制公司股份 87,717,07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9.57%，

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海口国资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78,737,632 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 17.57%，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由于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上市公司

不存在控股股东，也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85,416,666 股，现有第一

大股东、第二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均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东方资本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持有公司 16.44%的股份，海口国资公司将持有公司

14.76%的股份。本次交易交易完成后，公司仍不存在控股股东，公司也仍不存

在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

程序”的修订 

（一）修订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及相关事项已经 2015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履行如下批准程序： 

1、国资监管部门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2、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3、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二）修订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及相关事项已经 2015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2016 年 1 月 15 日经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调整。尚需履行如下批准程序： 



1、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四、“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

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的修订 

（一）修订前 

2015 年 3 月 30 日，海口国资公司与海南建桐签订了《海南椰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7873.7632 万股国有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

7873.7632 万股海南椰岛的股权转让给海南建桐，目前正在履行审批程序。转让

完成后，海口国资公司不再是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控股股东由海口国资公司变更

为海南建桐。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与海口国资公司无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

及同业竞争。公司与潜在控股股东海南建桐及其关联人之间的无其他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存在构成同业竞争的情形。 

（二）修订后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仍将依法合规运作，公司在

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仍将保持完整性和独立性。本次非公开发

行对公司治理不存在实质性影响。本次发行完成前后，公司都不存在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因此，不存在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

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85,416,666 股，现有第一

大股东、第二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均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

与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

同业竞争等都没有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

用的情形，或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的修订 

（一）修订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存在被目前控股股东海口国资公司、潜在控股股东



海南建桐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资产的情况，亦不存在公司为目

前控股股东海口国资公司、潜在控股股东海南建桐及其关联方进行违规担保的情

形。 

（二）修订后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公司都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发行

完成后，本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

形，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85,416,666 股，现有第一

大股东、第二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均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完成前后，

公司不存在被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资

产的情况，亦不存在公司为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进行违规担保的

情形。 

五、“本次发行对股东结构的影响”的修订 

（一）修订前 

2015 年 3 月 30 日，海口国资公司与海南建桐签订了《海南椰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7873.7632 万股国有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

7873.7632 万股海南椰岛的股权转让给海南建桐，目前正在履行审批程序。转让

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不变，但海口国资公司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海南建桐

将持有上市公司 17.57%的股权，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由海口国资委变更为中国建投。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85,416,666 股，现有控股

股东、潜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均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完成后，公

司总股份将由发行前的 448,200,000 股增加至 533,616,666 股，控股股东持股

比例由 17.57%变为 14.76%，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

本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修订后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85,416,666 股，现有第一

大股东、第二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均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完成后，公



司总股份将由发行前的 448,200,000 股增加至 533,616,666 股，东方资本及其

一致行动人将持有公司的股份由 19.75%变为 16.44%，海口国资公司将持有公

司股份由 17.57%变为 14.76%。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不存在控股股东，公

司也仍不存在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本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六、“发行对象基本情况”的补充披露 

（一）补充披露长信基金-聚富 2号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的最终认购人 

详见公告《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之“第二节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及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摘要”之“一、发

行对象基本情况”。 

（二）补充披露汇添富-定增盛世 70 号资产管理计划的最终认购人 

详见公告《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之“第二节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及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摘要”之“一、发

行对象基本情况”。 

七、“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采取措施”的补充披露 

详见公告《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之“第六节  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采取措施”。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 月 15 日 

 


